
刑事辩护律师刘强谈刑事案件中侦查阶段律师介入辩护

产品名称 刑事辩护律师刘强谈刑事案件中侦查阶段律师介
入辩护

公司名称 沈阳中鼎众航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品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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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司地址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东路

联系电话  13555888811

产品详情

 沈阳刑事辩护律师刘强电话：13555888811,承办刑事案件代理、刑事辩护，申请取保候审、出庭辩护、
代理申诉控告，刑事案件赔偿、国家赔偿、各类涉暴等刑事案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刑事辩护经验和诉讼
代理经验。刘强律师团队网站：http://www.shenyanglaw.com/

刑事诉讼程序一般可分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几个阶段，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自犯罪嫌疑

人被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便可聘请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尽管许多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均清楚上述几个阶段以及他们自何时起可以聘请律师，但却不了解律师在

此中的作用。有些人认为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仅能进去见见人，用处不大;也有些人认为可以先观察37天，

认为只要检察院不批捕，便可大事化小，寄希望于那寥寥无几的不批捕可能性中;更有人认为与其请律师

不如搞关系，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捞人”。

然而据刘强律师多年的实践经验，上述这些想法事实上会延误辩护的最佳时机，甚至小事化大，将案件

拖入另一种复杂的情况当中。律师的作用既体现在庭审的辩护，又体现在阅卷时的一丝不苟，更体现在

侦查阶段对案件进程的有力阻击上。实际上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有七大作用。

一、会见犯罪嫌疑人，稳定其情绪

当犯罪嫌疑人被刑事羁押，身处看守所这一陌生的环境中，与外界的联系已基本断绝，更面临着漫长的

刑事诉讼程序，其难免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从而对其接受讯问的心态造成负面影响，也会使其难

以适应看守所的生活模式。此时律师的会见不仅能够安抚犯罪嫌疑人的情绪，更是向其表达家属对事件



的关注及支持，能让犯罪嫌疑人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应对后续的程序。

二、为犯罪嫌疑人解释其所涉及的罪名

绝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对自身所涉及罪名的了解仅停留在名称之上，对更深层次的刑法法条、司法解释以

及实践情况均不大清楚，而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是依据刑法、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实践经验作出

的综合判断。律师不仅能够为犯罪嫌疑人解释某罪名的追诉标准、量刑规定等，更能让其知道在何种情

况下将构成何罪名，让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清晰的了解。

三、全面了解案件事实

对事实的全面了解，是成功辩护的必要条件。案件发生后，家属对整个事件往往一知半解，即便从办案

单位中了解到的案件情况也仅是片面而残缺的，同时由于律师无法在侦查阶段进行阅卷，于是从犯罪嫌

疑人口中还原案件的真实情况是整个辩护工作了解事实的关键。进一步说，同样的事实，在不同人眼中

会有不同的看法，也许犯罪嫌疑人认为其行为构成犯罪，但在律师眼中，其行为可能并不符合相关罪名

的构成要件，或者即便构成犯罪，亦有罪轻罪重之分。律师在侦查阶段全面了解案件事实，能够提早制

定辩护策略，并与犯罪嫌疑人就事实部分充分沟通，让辩护工作尽早开展。

四、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以及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怀孕、哺

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申请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并非专业的法律人士，其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是否严

重往往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律师可根据所涉及的罪名的法律规定以及实务经验，综合自首、立功等情

节，对犯罪嫌疑人最终可能被判处的刑罚作推断，并通过分析事实经过，提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

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意见，提出变更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申请。

五、制作法律意见书，向侦查机关反映律师意见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

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犯罪嫌疑人及家属常会认为只有在庭审时才能提出辩护意

见，其实，自律师接受委托介入案件后，便应根据法律、事实向侦查机关反映相关情况。如案件性质属

《刑事诉讼法》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律师可以及时向侦查机关提交律师的分

析意见，并建议侦查机关撤销案件。

六、向检察院提出建议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分析

众所周知，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是否批准侦查机关提请的逮捕申请，对刑事案件的后续发展有重要影响

，若检察院决定不予批准逮捕，则刑事拘留将会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尽管仍有后续的诉讼程序

需要进行，但此时犯罪嫌疑人已从看守所出来了。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根据侦查机关提交的相关材料、



报告，决定是否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若此时缺少律师发出的声音，办案人员难免会产生应予逮捕的倾

向性意见，作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决定;若侦查阶段便聘请了律师，在检察院审查时由律师提出建议

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分析意见，有可能成功地推动不予逮捕决定的作出，影响整个辩护进程。

七、代理申诉或控告

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不仅包括提出辩护意见，还应从侦查阶段始便积极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各种合

法权益。犯罪嫌疑人对相关法律法规一知半解，难以分辨侦查机关、看守所等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侵犯

了其合法权益，此时便需要律师为其讲解、分析并针对违法行为代理申诉或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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